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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人
欵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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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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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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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分
籍
訊
處
自
客
歲
臘
良
立
以
來
臣
局
向
薈
信@

^  

定
諸
多
不
便
今
自
四
月
卜
八
號
起
取
定
三
百
七
卜
二
號
信̂
^
一 

各
埠
凡
有 
一 切
信
件
報
章
註
明
三
白
七
拾
二
號
信
箱
付
來
本
通

2  

訊
處
收
無
誤
矣
特
此
佈
吿

国
國
拾
八
年
四
月
廿
號 

云
事
潼
傕
分 社
通
訊
處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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崙
致
公
堂
代
畲
娄
伯 ■ 

鳴
謝
各
埠
捐
助
普

◎
為
全
加
致
父
堂
駐
雲
埠
總
辨
事
處 

元
月
份
收
到
雲
埠
致
公
堂
昆
仲

蘭
拿
致
公
堂
簿
銀
三
元

錦
碌
達
權
普
銀
六
〃貳   

&

衾
補
碌
致
公
堂
簿
銀
三
元
七
五 
達
權
用
銀
七
元 

払 

卡
技
利
致
公
堂
簿
銀
四
兀
貳
五
達«
"

銀

七

元
a 

黨
近
致
公
堂
簿
銀
五
元 

達
權
社
簿
銀
一 
拾
三
一
亲4 

雲
埠
致
公
堂
簿
銀
四
元 

達
權
滞
銀
八
元 

笠
巴
市
篤
致
公
堂
簿
銀
貳
兀
七
五 
片
市
魯
別
致
公
堂
簿
銀
五
題 

企
倫
打
致
公
堂
簿
銀
七
元 

達
敏
簿
銀
人
元 

欵
汝
致
公
堂
簿
銀
壹
元 

不
坎
文
顯
地
致
公
堂
簿
銀
二
二
务 

北
架
委
路
致
公
堂
節
銀
三
元
七
五 
加
罅
猫
致
公
堂
簿
銀*
 $
 羣 

占
迫
致
公
堂
簿
銀
拾
一
元
二
九
夏
路•

致
公
堂
簿
銀*
阳 A

十
八
年
年
捐
名
列 

雷
洽
 
梁
少
文 
梁
煥
南

黃
少

惠一

黃
長
福 

吳
廷
杳 

馬
國
興 

林 
祥 

林
北
容 

鄭
東
貝

梁 
高 
陳
官
談 
雷 
寅 
梁
明
滄 
馮 

族
福
有 
何 
年 
陳
宜
棠 
馬 
享 
馬
本

馬
凱
政 
陳
翼
耀 
馬叙一 

梅 
學 
盧
啟
振 
李

一 

周
祥
湯
安
曾
一
 

陳
茂
•
李

英

何
. 

楊
其
祥 
鄭.四
龍 
陳官一 

曾
荔
燕 
曾
宜
新 
高敗一 

曾
紀
懷 
曾
供
賢 
曾
.

唐
瑞
生 
唐
. 

馬
齊
甄
 

高 
辰 
陳
習

五 
尾
利
恒
血
公
堂
簿
銀
三
元 1" 

達
權
社
簿
銀
三
元
一
一
五 

海
助
銀
五
毛 

，
宀 

達
權
社
簿
銀
十
一
元
五

列
必
珠
致
公
堂
簿
銀
一
元
七 

二
埠
致
公
堂
簿
銀
四
元
零
方

梁
惠
俸 
廖
華
才 
黃
榮
才 

曾 
倫 
仇
少
彭 
高 
安 

M

徒
.
1
振
周
公
强 
甘
柏

另
余
緒
和
助
銀
五
毛
、吳 

功
唆
致
公
堂
簿
微
三
元
ft. 

車
梨
械
致
公
堂
簿
銀
貳
元 

温
地
辟
致
公
堂
簿
銀
二
元 

衾
巴
崙
致
公
堂
簿
銀
九
拾 

今
接
余
做
英
伯
來
函 

順
此
報
及

振
秀

曾
齊
添

始
羣
市
崙
致
公
堂
部
銀
二
元
工
五 

達
權
社
部
銀
五
毛 

六
无
五 
達
權
社
部
銀
拾
三 
儿
五 

稱
：五
經
已
平
安
到
家
以
叙
家
庭
之
樂

牛
嘉
旺
4

妹 
陳
錫
典 
劉
孔
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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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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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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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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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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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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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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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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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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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
彥

禮
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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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華
人
文
武
官
吏
徒
坐
糜
威
粟
，，龄"
設
法
救
濟
一。
日
人 不
喜
陪
審
制 

。
以
蘇
民
困 
反
從
飢
能
區
城
橫
征
暴
斂
以
致
一 

爲
，
饋
毋
吉
醉
員
杳
讯 

民
不
堪
命
，
是
春
哀
鴻
遍
野
，許
名
鳩
形
鵠
面 

卜
，

；
一 

二
奄
奄
待
斃 "
査
此
非
天
災•
實
因
軍
閥
暴
戾

本

館

特

電

陪
審

迄
今

東
京
上
六*37

電.

- 

A

昨
日
下
午
六
時
接
駐
滬
訪
員
誼
云 

G
馮
蒋
爭
山
東
地
盤
。。現
已 

一 
調
解
妥
協
；
兩
人
平
分
。，一 

- 
由
孫
良
誠
接
管
濟
南
至
潍 

縣
區
城
。。膠
濟
鐵
路
及
靑 

，島
區
域.
。則
由
方
振
武
劉 

珍
年
兩̂

^

、： 

◎
蔣
介
石
赴
長
沙
。

▲
昨
夜
八
時
卜
九
分
接
駐
香
港
訪
員
來 

電.石

◎
廣
州
軍
事
當
局
連
日
會
議 

。。蔣
光
鼐
、、陳
策
主
攻
桂 

。。餘
主
和
平
。祗
派
重
兵 

守w
ar

。幫
軍
不
東
下 

一 
窺
粤
；
則
粤
守
中
立 
。按 

兵
不
動
，。遂
議
决
現
不
加 

入
攻
桂
。

⑥
江
門
現
築
堤
通
往
北
街 

一 
建
築
費
由
市
長
嚴
博
球
發 

一 
公
債
二
十
萬
元
。。

重

委

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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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■
中
國#g

釀
成
费

綏
遠
實
受
馮
禍 

一
北
京
廿
六
日
電
。。中
國
今
日
各
處
之
呈
飢
荒
景 

一象。。其
直
腰
原
因
、像
在
軍
閥
兇
暴
。擢
殘
工 

商
業
。。弄
到
城
市
蕭
條
，。民
不
聊
生
，此
間
美 

一
使
館
人
員
多
名:
曾.

區
視
察
：
藉
悉
凶
荒 

之
地
施
廣
。。爲 
九
二
一 
年
以
來
所
未
見 
，如 

軍
閥
及
其
行
政
官
肯
關
心
氏
瘓
。
使
農
夫
于
上 

三
一
年
儲
有
相
當
分
量
農
產
二
則
鱼
情
勢
可
大 

佳
JC
最
令
人
注
意
者
、
爲
一
調
查
員
報
吿
。謂 

北
京
西
北
方
之
綏
遠
區
域-
。受
最
大
打
擊
：
是 

誰
致
之 
實
爲
現
在
最
有
勢
力
之
軍
閥
馮
玉
祥 

一也
：
馮
氏
最
近
曾
提
議
從
歐
美
籌
欵
千
貳
百
萬 

二
兀
賑
災
？
查
當 
一 九
二
六
4
.
:

馮
氏
被
張
作
霖 

擊
敗
I

退
駐
終
遠
。，隨
續
向
西
北
撤
退
。、臨
行

已
有
五
個
月
久 
但
被
吿
方
面
M
 少 
願
受
陪
審

使
然
也 
一，

臓
黨
府
擬
收
囘
上
海
法
權 

廢
臨
時
法
院
・
：•
另
設
法
庭.
.

不 

許
外
領
陪
褥
：
：
租*

局
力
行
反
對 

上
海
什
八
日
電 "
聞
黨
政
府
將
通
牒
協
約
諸
阈 

二
。宣
吿
擬
r

是
年
底
廢
k

前
訂
立
關
干
在
滬
公 

一
共
租
界
之
上
海
臨
時
法
庭
及
法
租
界
會
審
公
廨 

之
條
約
，。幷
謂
欲
設
立
一
適
當
華
人
法
院 
以 

代
臨
時
法
庭
，查
上
海
臨
時
法
庭
設
干
一
九
一
一

員
書
理
。
查"
年
r

月M
n
.

實
施
陪
審
法
後
。 

祇
有
小
六
案
提
交
陪
審
員 
照
例
被
吿
不
須
定
一 

要
陪
審
官
裁
判 
可
停
陪
審
法
抑
照
舊
式
由
推 

小
提
訊 
此"
六
案
中
，自
六
案
判
罪
。即
四 

名
被
控
殺
人
。
兩
名
放
火 
判
罪
者
有 
人
上 

訴
，其
所
持
理
由
謂
陪
審
員
上
宣
判
係
根
據
椎 

事
撮
要
時
所
發
我
之
辭
推
事
不
照
訟
案
實
情
一 

而
言;
名
发
示
己
总 
一
實
屬
小
合
云 
司
法
省
一

現
辦
事
随
5

要
雇
充
分
法
衙
速
記
員
00

記
錄
各
種
口
供
，律
師
駁
論
，；
及 推
事
訓
詞

00

會
審
公
廨
裁
撤
，。因.公
廨
久
爲

五
任

龍
華 —臼

赴
英
比
賽

本
處
中
外
商
人
爭
論
之
超
原
也
：
公
寿
度
全

，。臨
時
注
庭
則
由
華
人
管
治
：
然 

人
案
件
。。則
准
外
國
領
事
派
員
列 

事
經
起
大
傾
軋 
中
政
府
現
擬
創

屋
醉

3

倫
敦
tt六
日
肃
，
英
政
府
軍
醫
團
軍
曹
夏
利
士
一

氏"
爲
上

人
員

C

現
返
抵
本
處
，
謂

設一 
新
法
院
：
由
中
央
政
府■

。施
行
中
國 

法
律7
完
全
不
許
外
人
參
與
？
聞
公
共
租
界
當 

局
籌
畫
力
行
反
對
中
政
寻
副
。或
派
遣
一
委

上
海
華
人
龍
推
足
球
隊
員 
工
夫
嫻
熟 
|

 

善
戰
。在
中
國
奪
得
錦
標
。洵
稱
爲
中
國
足
球 

明
星:
毎
次
介
滬
開
饕
。，觀
者
萬
五
女
。。現 

彼
等
預
定
于
秋
間
約|
月
左
右
來
英
。
與%
球 

隊
選
手
1

一 名
比
寮
？
屆
時
龍
爭
虎
鬥
，。必
大 

有
可
觀
，
査
龍
華
球
隊
左
右
足
均
能
踢
球
，。辘 

論
遠
近
。龍
輕
就
熟
措
施
自
如
。，且
奔
走
售
一 

，。射
球
準
確
。堪
與
英
選
手
相
頡
頓
。。 

■
印
度
紗
廠
工
人
大
聲

十
萬 
受
影
响

印
度
孟
買
卄
六
H

電
，。紗
廠
工
人
善
開
鲁
 

行
大
罷
1

，
杳一八|
四
間
紗
撤
，e
中
有
三
拾
八 

間
之
工
人
；
應
勞
働
領
袖
之
召
。e
于
午
膳
後
。。 

放
下
操
作
閣
乓
？
聯
袂
離
去
工
嚳
C

l

有
拾 

萬
人
受
影
响
。，糾
紛
起
干
工
會
代
表
與
紗
廠
東 

主
會
議
失
敗
，。其
所
討
論
者
二
料
爲
要
求
撫
恤. 

最
近
因
工
潮
而
受
害
之
紗
廠
工
人
問
題
、。 

•
英
坎
人
飛
抵
品 

在
空
中
五
拾
点
计
八
分
鐘
久 

婁
卄
六
日
電
：
英
政
府
單
泰
機
，。由
加
拿 

大
卑
詩
省
人
鐘
茲
氏
及 
一 飛
行
官
管
駕
。。由
英 

京
飛
往
印
度
加
爾
各
答/
謀
開
世/

停
頓
飛 

行
新
紀
錄 

C

是
H

下
午
一 
時
拾
五
分
〔已
住
印 

度
哈
拉
蚩
着
陸
：
計
住
空
中
共
五
拾
点
三
拾
八 

分
鐘
久 "
途
程
約
四
干
一 
百
二.
拾
英
里
長
：
惟 

不
能
超
過
以
前
意
大
利
飛
打
家
所
得
之
成
績
， 

查
意
飛
行
家
由
羅
馬
往
巴
西 
，共
四
千
八
白
五 

卜
英
里
遠

灘
減
軍
預
委
會
之
工
作 

明
年
或
在
美
京
開
减
軍
會 

H

內
瓦
十
六：= /
，，參
預
本
處
减
軍
預
備
委
員
一 

一
曾
議
之
英
日
兩
國
代
表
、
現
接
到
其
政
府
訓
令
一 

:7 結
果
或
因 
L1.疋
而
，
明
年
在
美
京
另
召
集
减
軍 

會
議

美
代
衣
幾
卜
牛
氏
；
前
提
議
限
制
陸
軍
，
精
練 

之
後
備
隊
應
不
4
  

1[內■
。現
忽
盲
吿
將
此
議
收 

美
德
回
國
足
"

，
1

个
能
根
據
民
用
飛
機
之
數 

而
取
締
軍
川
飛
機
：

4
戻t

萧

肩

，。向
各
關
係
國
陳
述
外
人
方
面
對
爭

員論
所
持
之
理
由
。

®
蔣
軍
大
舉
入
魯 

阻
馮
入
據
濟
南

靑
島
卄
六
日
電 
。旬
來
馮
蒋
意
見
分
歧
之
聲
浪 

丁
漸
激
漸
高 
更
有
消
息
傅
來
，馮
謂
玉
祥
與
桂 

派
密
約
合
作
；

蔣
介
石
之
靈
敏
手
腕
。。已
將
馮
玉
祥
熱
望
入
主 

山
東
之
野
心
。，化
作
烟
消
雲
散
。。且
馮
在
河
南 

省
之
軍
力
。乂
被
駐
紮
武
昌
之
大
手
人
萬
人 

所
監
視
，
咫
尺
不
能
行
？
馮
軍
，
移
調
山
東
者 

。
現
分
屯
諸
城
縣
、通
城
、濟
寧
、泰
安
縣
、等
處 

。、共
有
六
萬
星
左
右
。。同
時
蔣
軍
與
之
相
頡 

頓<
 
，有
陳
調
元
領
帶
大
軍
二
萬
名
。由
南
京 

及
蒲
州
向
山
東
進
發
。"
以
阻
馮
軍
1

又
方
振
武 

率
士
卒
四
萬
環
守
濟
南
I

C

以
斷
馮
路
：
另
任
應 

岐
以
贰
萬
五
千
之
衆
。。固
守
濟
南
西
北
r
以
禦 

馮
之
入
複

蔣
介
石
日
F

駐
魯
之
軍
力
。、雖
極
雄
厚
，C

能
左

右

辭
裕
，。 
fH仍
應
許
現
駐
泰
安
之
馮

玉
祥
部
將
孫
良
誠
爲
山
東
省
政
府
主
席
，惟
馮 

尙
謂
得
入
山
東/
仍
番
足
黑
漢
亂
" 

曾
經
蔣
允
給
與
其
治
理
者 
故
今
尙
未
能
忘
懷
一 

惟
馮
實
力
有
限 
，不
能
接
近
武
漢
；
累
揚
 

子
江
岸
尙
遠
。

黨
府
大
興
土
木
』 

想
建
成
壯
麗
之
南
京

乐
计
六
日
電 
党
府
現
進
行
發
展
未
計
畫

南宀，，使
之
變
爲
壯
麗
之
首
都
，。本
市
刻
下
有
人
滿 

之
患:
無
上
等
旅
館
：
又
無
外
人
所
開
之
旅
館

"
党
府
人
員
多
不
肯
在
南
京
居
住
二
辦
公
旣
畢

其
家"
，R
內
閣
各
部
多
設
分
辦
事 

政
建
首
都
計
畫 
不
限
于
城
内
，舊

其
部
嫌
搶
奪
農
夫
所
有
二
輪
載
重
車
、牲
备
、一處.
1
上
海

及
所
遺
穀
類
結
果
農
人
一
城
川
仆
久
律
拆
卸
關
一

作
及
生
一 

牲
畜
以. 

無
穀
種
一

蔭
公
路""
第一

無
車
載
運
農
物
往
市
塲
，』 

-
如
懸
磬
：
永
無
生
色
之
日

段
城
基
府
山
太
平
門
拆
至
神
策
門
。。擬
分
南
京 

市
爲
六
匾"
即
行
政
、教
育
、商
業
、住
所
、•

—菜 

及
腐
林
行
政
處
城
將
在
東
部
舊
滿
洲
人
居
留

。
同
時
軍
隊
續
駐
該
處
；
如
無
餉
發
二
卽
向
村 

民
取
給
養
。。有
時
四
卜
兵
駐
紮
一
村
落
：
迫
鄕 

民
供
給
麥
穀
。如
不
尤

1111 實
行
强
奪 
鄰
里
賊 

匪
猖
獗
而
不 Z
 顧
。爲
睹
三
載:
困
苦
備
嘗
1

一

辦
公
堆
點 

蔭
路
一
條 

基
之
傅
，

區
此
處
有
歷
史
關
係•
一向一 

。
地
方
下
坦
，
將
築
口
人

—一 

通
過
誡
品
中
心 
預
算
拆
一

收.

4
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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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・；"  
s
y
l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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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
◎
豳
紀
念•預
吿

啓
者
本
總
公
所
謹
擇
於
五
月
叫
號

點
鐘
擧
行
二
週
年
紀
念
典
噌
屆
期 敬
請

愛
蓮
分
所
餐
者
昆. 

本
族S^

暫
諸
貝. 

勝
榮
幸

賁
臨
指
示 
一 切
曷

O
ylin  K

ong  Shaw

 

43  Pender,  Sc,  E
・ V

ancouver"  B
,  C
.  

——
—te$̂
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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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
公
所
紀
念
預
吿 

敬
啓
者
本
公
所
謹
擇
于
五
月
五
號
下
午 

一 點
鐘
舉
行
五
週
紀
念
典
禮
屆
期
統
請

各
埠

西
河
總
分
堂 

本
族
團
體
一 

曷
勝
柴
幸

暨
諸
昆
仲
駕
臨
指
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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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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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埠
林
九
牧
公
所
謹

四
月
四
日
開
市
廣
吿 

本
餐
館
設
住
片
打
街
柬
門
牌
一门
h

拾
八
號
從
新
修 

飾
雅
潔#
常
特
選
聘
超
等
析
師
調
製
配
味
適
门
清
香 

僑
梓
光
顧
舗
來
試
嘗 
.，喊
線
矢
麼
匕
八
九
九

本
館
主
人
謹
敗

，.，^1.-^
—

^
(
^
一*:/̂
*̂
?■ "a-iwr.
iliA
^
Q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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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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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̂
lî
Ĥ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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熨
衣
每
套I
  

a

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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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

驚

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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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餘
縫

—
舊 
一一 津
計
平
務
号BW

儷
努
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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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遇
貴
幹
讀
携
一
麥
未
閒
取
返^
®
®
豔^y

 

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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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來
送
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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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
嗇
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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麓
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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舖
住
佐
治
街
五
零
五
號 

通 

喊
襄
崙
 
一 Q
二
九 

泰
利
店
讃
佈 
遥

隼自廿愛遮L雲 
可朋食h雰上高


